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
	宁政规字〔2018〕2号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

部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了加强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维护法制统一，根据国家、省、市关于证明事项清理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关要求，经对本市现行有效的221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部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分别予以修改、废止：

一、对下列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

（一）对《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宁政规字〔2014〕14号）作出修改

1．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各行政监督部门应对交易过程进行驻场监督，对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进行备案，定期对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进行考评，受理投诉和举报，依法查处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对《南京市道路、住宅区和建筑物命名管理办法》（宁政规字〔2013〕5号）作出修改

1．将第八条修改为“住宅区和建筑物命名，应提交下列材料：1．申请报告；2．总平面图。”

（三）对《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宁政规字〔2015〕10号）作出修改

1．删除第二十七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四）对《南京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宁政规字〔2015〕1号）作出修改

1．将第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排污单位填报初始排污权申报表，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2．将第十九条第一项修改为“（一）排污单位填报《南京市排污权有偿使用业务申请表》，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初始排污权申请数量不得超过核定数量；”

3．将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修改为“（一）排污单位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排污权指标购买（出让）申请，并填写《南京市排污权交易业务申请表》；”

4．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排污单位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富余排污权指标回购申请时，应当填写《南京市排污权交易业务申请表》。”

5．将第三十条第五项修改为“（五）排污单位应当认真履行排污权交易的各项规定和交易合同的各项约定。排污单位出让富余排污权指标应当获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五）对《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原支边、插队（场）、下放人员老年生活困难补助办法》（宁政发〔2007〕239号）作出修改

1．将四、申领程序修改为“由补助对象本人到户籍所在地街道劳动保障所登记申请，街道劳动保障所进行初审并经所在社区公示无异议后，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六）对《关于规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宁政发〔2009〕49号；宁政规字〔2013〕3号修订）作出修改

1．将第八条修改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涉及抢险救灾的政府投资项目，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可以不招标。项目审批部门在审批时未明示的，按下列规定经有关部门认定，报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批准后可以不招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项目由市及市以上国家安全机关、保密机关或者相应的军事机关依法认定。抢险救灾项目由市及市以上政府成立的抢险救灾机构认定。”

2．将第九条修改为“为完成重大政治、外事或者其他特殊任务，按照正常建设程序难以按时竣工并交付使用的项目，经相关部门认定后，按照本规定第十条实施。”

二、对下列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一）《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07〕95号）

（二）《南京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宁政规字〔2012〕29号）

本决定自2018年12月10日起施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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